各分工会：现将《关于举办娄底市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的通知》（娄工办发〔2011〕21号）转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组织广大会员和职工积极参加展览活动，如有参展作品，于2011年6月15日前与工会联系。
娄工办发〔2011〕21号
关于举办娄底市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的通      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娄底经济开发区工会工作委员会、各产业（系统）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市总直属基层工会、市总机关各部门：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总工会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的文化生活，调动和激发全市广大职工的创作激情和工作热情，不断用先进文化团结、鼓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四化两型”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市总工会决定“七一”前夕举办娄底市第三届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创作主题

围绕纪念建党90周年，精心创作一批高质量的优秀书法、美术作品，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营造浓厚喜庆氛围，汇聚强大发展合力，万众一心建功“十二五”。
二、展览要求

（一）征稿对象：

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会员和职工。 

（二）作品要求： 

1.书法类作品，仅限毛笔书法，书体不限，尺幅不超过6尺，不小于4尺斗方，横幅为宜。篆刻作品6—8方，附边款2方，粘贴在4尺3裁竖式印屏上。草书、篆书、篆刻做平须另附释文。 

2.美术类作品，国画类别不限，尺幅不超过6尺，不小于4尺斗方；油画外框不超过1.8米；版画不超过1米；水粉、水彩不小于四开。 

3.书法，美术应是创作作品，谢绝临摹作品。所有作品自行装裱报送。 

（三）征稿时间： 

2011年5月15日——2011年6月15日 

（四）评审办法： 

本次展览的评审工作由市总组宣部组织实施，将邀请著名专家担任评委，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评审。 

（五）奖项设置： 

1.美术、书法作品各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若干名；同时，评出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2.对一、二、三等奖获得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同时授予“五一文化奖”；对入展作者颁发优秀奖获奖证书；获奖名单在娄底日报、脊梁杂志（网站）等媒体上刊登。 

3.参展作品一律不退，统一收藏。市总工会拟将获奖作品和部分未获奖佳作设计制作成具有较高文化品位和收藏价值的精美笺纸并结集出版《脊梁》专号，献给建党90周年，入展者赠笺纸一卷、专号一册。 

（六）展览时间、地点：
2011年6月25日——7月25日，市总工会职工文化长廊与大会厅。
（七）报送方式：
参展作品原则上以各县（市、区），各产业（系统）工会等为单位于2011年6月15日前统一报送至市总工会组宣部，同时须报送作品清单（附表2）。 

联系人：谢艳    电话：8312509
（八）注意事项： 

1、书法、美术作品须用作者真实姓名（笔名请注明），不得涉及他人著作权，每人报送不超过2幅。 

2、报送时须认真填写报名表（附表1），并用铅笔在每件作品左下角背面注明：题目、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同时附作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 

3、本次展览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工作要求 

1.各级工会要采取得力措施，广泛动员，认真组织广大会员和职工积极参加展览活动，引导职工围绕纪念建党90周年，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等具有鲜明职工特色的主题，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充分发挥创造力，创作出一批格调健康，具有较强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作品。 

2.各级工会要通过遴选，把优秀的作品报送上来，共同把这次展览办成近年来我市职工书法美术作品的一次高水准的精品展。 
此项工作纳入2011年全市工会工作目标考核范畴，凡参加单位设基础分10分（作品不低于三件），每多报送一件作品加计1分（初选入围），获奖作品每件加计1.5分；优秀组织奖单位加计2分；不报送作品的单位一律不计分。
附件： 
1、娄底市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个人报名表（表1）
  2、娄底市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作品清单（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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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
娄底市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览

个人报名表（表一）
	作者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单位
	职务（业）

	
	
	
	
	

	作品名称
	
	类别
	

	创作时间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注：1、此表由作者个人填报，每幅作品一表；2、作品类别
       一栏填书法、美术；3、此表可复制。 
娄底市职工书法美术优秀作品展览
作品清单（表二）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日期： 
	作者姓名
	年龄
	性别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单位
	备注

	
	
	
	
	
	
	

	
	
	
	
	
	
	

	
	
	
	
	
	
	


注：1、此表由集体报送单位填报。2、作品类别一栏填书法、
       美术。
